
美术与设计学院

2019-2020 学年拟同意转专业名单公示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(湘女院通字〔2017〕123号)以及《美术与设计学院本科生

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有关规定，经学生个人申请，学院资格审核，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拟同意张姮、卢苗源两名同学转入相关

专业学习。现予以公示。

公示时间：公示期 7天（2020年 5月 20日至 5月 27日）

若有异议，请向美术与设计学院教科办反映。

联系电话：0731-82825079（8:30-17:00）

邮 箱：19444586@qq.com

美术与设计学院

2020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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